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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的风险，对公司后期的利润产生不利影响。 

 以上情况，除了对公司当期业绩造成负面影响，也会对现金流造成一定冲击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

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根据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，对上海锐镁的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。

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背景情况概述 

2019 年 7 月，基于一汽解放对于孚能科技动力电池产品的需求，且上海锐

镁向一汽解放提供包含公司动力电池在内的三电产品，公司与上海锐镁签订了

《汽车零部件采购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，公司向上海锐镁提供动力电池系

统。 

2019 年 11 月、12 月，孚能科技、一汽解放、上海锐镁三方先后签订《会议

纪要》和《三方协议》。其中约定，2019 年公司须按照一汽解放的生产计划保证

供应 8000 套电池系统；其中 1~2000 套电池系统款项上海锐镁需在收到一汽解

放货款后 6 个月内向公司支付，在上海锐镁不能按约定支付公司货款的情况下，

一汽解放将监控对上海锐镁的账款；其余 2001~8000 套款项由一汽解放直接向孚

能科技付款。 

公司已按相关合同或协议约定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向上海锐镁、一汽解

放供货 8000 套电池系统。截至目前，一汽解放尚未支付 827 套电池系统款，上

海锐镁尚未支付 2000 套电池系统款。 

公司已将一汽解放、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、上海锐镁作为共同被告向长春

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长春中院”）、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上

海中院”）提起诉讼，事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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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 
供应数量

（套） 

未结算金额

（万元） 
诉讼进展 其他备注 

一汽解放

代付部分 

706 4,055.26 长 春 中 院 已 受

理，未开庭，保

全事项仍在申请

待受理阶段。 

2020 年已装车 

121 695.02 

①截至目前未装车； 

②该 121 套电池系统应客户要

求进行检测



 

第 4 页 

四、 相关审核意见 

(一) 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遵照并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

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，基于谨慎性原则、结合实际情况并经减值测试后对上海

锐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计提相应减值准备。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

依据充分，公允反映了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会计政策的

规定，对该业务相关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。 

(二) 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遵照并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

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，依据充分合理。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后，能够更加公允

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。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决策程序规范，

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

同意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对该业务相关应收款项计

提减值准备。 

(三) 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司相关

会计政策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后，能够更加公允真实

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；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决策程序规范，符合

有关法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

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对该业务相关应收款项计提减

值准备。 

五、 风险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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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以上两个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公司可能存在以下风险，敬请投资者注意。 

情况一，公司部分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，则存在部分应收货款不能收回的

情形。从而可能导致应收货款少计提坏账准备的风险，对公司后期的业绩产生不

利影响。 

情况二，公司诉讼请求虽全部得到支持，但存在无法执行、执行困难或执行

时间过长等情况，导致公司回款成本加大，此种情况也可能导致公司未来业绩受

到拖累。 

情况三，如果公司诉讼请求全部不能得到支持，公司将面临剩余应收款项全

额计提坏账的风险，对公司后期的利润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以上情况，除了对公司当期业绩造成负面影响，也会对现金流造成一定冲击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孚能科技（赣州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0 月 30 日 


